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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    

發稿日期：101 年 8 月 1 日 

發稿單位：法務部檢察司 

連 絡 人：主任檢察官簡美慧 

連絡電話：02-23146871 轉 2310   編號：01─052     

法務部呼籲以修法解決醫療糾紛應慎重法務部呼籲以修法解決醫療糾紛應慎重法務部呼籲以修法解決醫療糾紛應慎重法務部呼籲以修法解決醫療糾紛應慎重 

中央社101年7月28日報導醫療糾紛造成醫事人力失衡，衛生署將推動相

關立法修正醫療法第82條，明定醫療過失刑責明確化；並指出衛生署醫事審

議委員會統計，每年受理委託醫事鑑定案件數逐年增加，自民國76年145件到

100年547件，20多年共受理7,726件，有8成屬刑事訴訟案件。然與法務部統

計數據不合，茲說明如下： 

一、 法務部彙整所屬地檢署受理醫療糾紛案件自91年至101年6月底之偵結

情形，醫師過失傷害案件共1,397件，過失致死案件1,165件，但起訴件

數分別為88件與125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件數分別為4件與3件，緩起

訴處分件數分別為4件與30件，可見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與法務部之

統計數據有相當的落差；再以100年地檢署偵結之醫療糾紛案件324件

（含過失傷害192人，過失致死132人），與衛生署統計至100年底全國

醫師40,002人，中醫師5,570人，牙醫師11,992人，共57,564人比較，

涉案醫師比率僅為0.56%，亦遠低於報導國內平均每年每百位醫師就有6

至12位（6-12%）遭受檢察官偵查之比率。 

二、 再從法務部統計91年至101年6月底止之醫師業務過失傷害及過失致死

不起訴處分之件數分別為1,292件與984件，更可看出告訴乃論之過失傷

害罪部分，應該有相當比率的件數是因和解而撤回告訴；且無論是過失

傷害或過失致死案件，絕大多數經檢察官偵查後均認為罪嫌不足而不起

訴處分。 

三、 醫療單位一再表示臺灣就醫療糾紛起訴案件多於外國，惟法務部搜尋德

國、日本或美國相關網站，並無正式關於醫療糾紛刑事案件追訴或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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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統計數據，而僅能從相關網站搜尋得知有起訴或定罪之案例。是以，

醫界上開表示之依據為何？仍有待釐清。又世界線上新聞2007年4月18

日報導，德國1年內有3,900件醫療疏失案件；且德國醫師公會統計包含

拜昂邦，2006年約有10,280件申請調查醫療疏失的案件。就以上之報導

觀之，德國1年申請調查醫療疏失案件數遠遠多於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

會統計我國近20年來共受理之7,726件。是以，我國醫療糾紛案件，及

起訴率是否確實高於其他國家，仍待更多實證資料確認。況且，從上開

中央社之報導，亦可知衛生署理解造成五大皆空之另一個重要原因與健

保給付制度有關，擔心有醫療糾紛而不願意投入五大科的醫生，亦僅4

成。因此，對有醫療疏失之醫師課以刑責，並非造成五大皆空的單一因

素。 

四、 法務部於101年7月6日上午舉行之「醫療行為刑事責任之探討」公聽會，

共有421人到場與會，登記發言者共82人，包含40位醫界代表(醫生、醫

學系學生、醫學系教授）、16位司法工作者（檢察官、法官、律師），

7位法律系教授學生、19位民眾（含病患家屬）。共計31人支持醫療行

為除罪化或限縮醫事人員刑事責任，但均為醫界代表。反對修改醫療人

員刑事責任規定者共39人（包含1位醫界代表、14位司法工作者、7位法

律系教授學生及17位民眾）。可見反對仍多於贊成。 

五、 又本部舉辦之「醫療行為刑事責任之探討」公聽會，也有多人發言解決

醫療糾紛進入刑事訴訟程序，亦應深入探討是否採取其他建立完善補

償、保險及訴訟外調解機制，使民眾得以刑事訴訟以外之程序處理醫療

糾紛。 

六、 同上中央社報導亦指出醫療糾紛之發生，7至8成與溝通有關，如何增進

醫病間之溝通，同為減少醫療糾紛之重要課題。 

綜上，法務部認為是否應限縮醫事人員刑事責任，除辦理民意調查，瞭解各

界意見外，仍應多方參考外國立法例及其實務作法，並建構配套措施，以期

周延妥適。 

 


